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

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成立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以

下简称“专家委员会”）。

第二条 专家委员会是为促进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以下简称

“门窗标识”）工作的有效开展，在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领导下，

承担技术性评审、评估、指导和咨询等工作的组织。

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国家的建筑节能政策法

规和技术标准，提高建筑门窗节能水平，推动建筑节能技术进步。

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负

责组建，并在其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在标识工作中应遵循科学公正、诚信自律的

原则。

第二章 组织构成

第六条 专家委员会由建筑节能管理机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

行业协会、检测机构及生产企业等的专家若干人组成。

第七条 专家委员会成员由本人申请和所在单位推荐，经中国建

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审定后聘任，每届任期 4 年，任期期满



后可根据工作需要连聘连任。

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成员应具备的条件：

（一）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精神，遵纪守法，作风严谨；

（二）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从

事建筑门窗及节能领域的相关工作；

（三）身体健康，愿意为标识工作服务。

第九条 专家委员会设主任委员、秘书长各一名，副主任委员和

副秘书长若干名。

第十条 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专家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专家委

员会秘书处（以下简称标识专委会秘书处）和门窗标识工作秘书处（以

下简称标识秘书处）均设在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

第三章 职责与任务

第十一条 专家委员会依据《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管理办

法》和《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开展

工作。

第十二条 专家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与基本任务：

（一）参与制定和解释标识技术文件；

（二）接受企业和标识实验室的咨询，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

（三）协助标识秘书处进行相关培训和监督检查；

（四）承担标识工作中的技术性评审、复核，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参与对标识实验室的能力验证与评估；

（六）参与处理标识工作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十三条 专家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总结年度工

作，制订工作计划。遇有重大事项需要专家委员会做出决定时，主任

委员可随时召开主任委员办公会议（或扩大会议）或全体委员会议。

第十四条 专家委员会成员应按时完成委托的工作任务。未经专

家委员会许可，专家委员会成员不得以专家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任何活

动。

第十五条 专家委员会成员中，不履行委员职责、不遵守本章程、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因其他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者，由主任委员

办公会议提议，经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批准后，予以

解聘或不再受聘。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经费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

测认证分会筹集。

第十七条 本章程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负责

解释，自专家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讨论通过后生效。


